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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4 屆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9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周弘憲 許舒翔 邱文彥 王秀紅 呂秋慧 伊萬•納威

黃東益 鄧家基 劉孟奇 施能傑 蔡秀涓

列席者：劉建忻 周秋玲 鄭中平 劉約蘭 張秋元 王 玉

陳佳慧 許秀春

主 席：周弘憲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頒發獎章

本院人事室案陳有關頒發本院周副秘書長秋玲及高執行秘書

誓男考銓獎章一案，報請查照。

院長講話：在院會正式開始前，我們先進行考銓獎章頒獎典

禮。本院周副秘書長秋玲及高執行秘書誓男將在 1 月 16 日屆

齡退休，今天是周副秘書長最後一次參加院會，所以利用這

個機會頒發考銓獎章，以表彰兩位同仁在本院暨所屬部會任

職期間，推動考銓制度之貢獻。

周副秘書長自民國73年 3月初任公職，公職生涯超過40

年，在銓敘部及本院服務期間，承辦、督導、核議多項重大

人事政策及法令研修，對人事法制及文官制度貢獻良多，且

曾榮獲 98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亦曾分別於 97 年及 103

年獲銓敘部頒發三等及二等人事專業獎章。在擔任本院副秘

書長期間，襄助處理考銓保訓業務，並於去年本院看守期

間，協助秘書長維繫院務正常運作，所以依據「考試院考銓

獎章頒給辦法」之規定，頒給一等考銓獎章。

高執行秘書擔任改制前監理會執行秘書期間，處理基金

監理會業務，對於基金投資運作及資產安全等貢獻良多，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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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組改調任本院擔任執行秘書，亦擔任銓敘部退撫基金監理

委員會委員，積極對於基金監理業務提供建言，所以依據上

開獎章頒給辦法，頒給二等考銓獎章。最後預祝兩位退休後

擁有另一個美好的人生。

決定：洽悉。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3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 2 次會議，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規則第 8 條」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規則第 8 條、第 11 條」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1.照部

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考選處意見通過。2.會議紀錄同時

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 日修正發

布，並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銓敘部議復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暨

編制表，建請同意核備一案，報請查照。

（二）考選部函陳 113 年第三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護理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請

查照。

委員意見：

1.關於原民博物館籌備處之組設，該機關係新成立之中

央四級機關，請部密切關注其組織編制之後續進展；

未來中央四級機關之職務列等，請部秉持公平、衡平

性之考量，適時通盤檢討。(伊萬•納威委員、邱委

員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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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詢問部有無規劃檢討職務列等表及其進度。(呂委員

秋慧)

3.因應護理師人力短缺，自 112 年新增護理師第三次考

試，因該考試與隔年之第一次護理師考試間隔較近，

致有落榜者未報考上開第一次考試，建議部加強宣

導，鼓勵 2 次考試均報考；權責機關亦應持續改善職

場環境及待遇福利之作為，俾強化護理人力之增補。

(王委員秀紅、鄧委員家基)

4.關於歷次護理師考試錄取率之差異，建議部就考試科

目與結果之關聯性加以研究分析，並依據醫護人員之

核心職能與臨床實務檢視命題之妥適性。(王委員秀

紅、黃委員東益)

5.有關提報院會之議案程序，基於提升行政效率，並利

院會聚焦於討論重大人事政策與法制等考量，建請依

相關法制及本院與所屬部會之權責分工，釐清目前提

院會報告案或討論案之準據；本院暨所屬部會之權責

分工，可考量製作簡要之作業準則，以資明確。(鄧

委員家基、黃委員東益、邱委員文彥)

劉部長孟奇、施部長能傑、劉秘書長建忻、周副秘書長秋

玲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未來

將納入審酌辦理。

決定：書面報告第一案及第二案均准予核備；委員意見請

考選部、銓敘部及本院各業務單位參考辦理。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蔡主任委員秀涓報

告)：「公務人員人工智慧（AI）素養培訓之研究—以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法定訓練為例」成果與運用

委員意見：

1.有關 AI 法制與監管議題，AI 運用是時代趨勢，但也可

能帶來倫理問題與使用風險，除需注意資料之正確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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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制、風險控管及資安防護等配套措施亦應預為

因應，並適時檢討修正。（邱委員文彥、黃委員東益、

呂委員秋慧、伊萬•納威委員、王委員秀紅）

2.有關公務人員 AI 素養培訓，可多利用線上教學，提高

成本效益；請審酌於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及初任各官

等主管職務人員訓練等納入相關課程，依受訓者的職級

職能給予不同的 AI 訓練課程，並應著重於具體成效之

展現。另本院亦應強化 AI 教育訓練，提升 AI 素養以運

用於提升施政效能。（邱委員文彥、黃委員東益、伊萬

•納威委員、王委員秀紅）

3.有關公務人員 AI 素養調查，建議進行長期追蹤，並做

更多面向分析，以利設計更契合公務人員核心職能之課

程。（伊萬•納威委員、王委員秀紅）

4.詢問有關本院之 AI 運用，如何運用於考選測試工具、

提升訓練效能及開放資料分析的培力？（黃委員東益、

鄧委員家基、呂委員秋慧）

5.建議對已簽訂合作備忘錄之國外培訓機構，研議舉辦定

期線上論壇之可行性，開放學員參與，以擴大培訓公務

人員國際交流能力。並詢問文官學院獲獎課程有無申請

智慧財產權、對外輸出之可能？(邱委員文彥)

6.為利文官學院推動文官培訓國際交流合作，宜爭取充足

預算以為因應。(鄧委員家基)

蔡主任委員秀涓、劉部長孟奇、劉秘書長建忻補充報告:對委

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另委員之建議未來將納入審酌辦

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及考選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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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選部函請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 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航空駕駛（選試直昇機飛行

原理）類科考試錄取人員朱○帆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一

案，請討論。

決議：1.同意撤銷 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航空駕

駛（選試直昇機飛行原理）類科考試錄取人員朱○

帆先生之考試錄取資格。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請舉辦 114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

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引

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

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

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伊萬•納威委員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上午 11 時 59 分

主 席 周 弘 憲


